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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46         证券简称：恒力石化           公告编号：2023-035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控股子公司分拆上市暨签署意向协议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力石化”或“公司”）拟分拆所属子

公司康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辉新材”）通过与大连热电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大连热电”，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代码：600719）

进行重组的方式实现重组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分拆”）。本次分拆完成后，公司

股权结构不会发生变化，大连热电将成为康辉新材的控股股东，恒力石化将成为大

连热电的控股股东。 

2、2023 年 6 月 20 日，恒力石化及下属子公司江苏恒力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恒力化纤”）与大连热电、大连洁净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洁净

能源集团”）签署《重大资产重组意向协议》，公司拟向大连热电出售公司直接及

间接持有的康辉新材 100%股权。大连热电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恒力石化、恒

力化纤合计持有的康辉新材 100%的股份（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签署的协

议仅为意向性协议，具体交易方案及交易条款以最终签署的正式交易协议为准。 

3、本次交易不涉及公司发行股份，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的变更，不构成本公

司的关联交易，亦不构成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后续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并根据本次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4、根据《上市公司分拆规则（试行）》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本次分拆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具备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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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次分拆事项不会导致公司丧失对康辉新材的控制权，不会对公司其他业务

板块的持续经营运作构成实质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独立上市地位和持续盈利能力。 

6、本次分拆尚需满足多项条件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取得公司股东大会对本

次分拆方案的正式批准及有权监管机构核准等。本次分拆能否获得上述批准或核准

以及最终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7、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出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为一揽子交易，同时生效、互

为前提，其中任何一项未获得所需的批准（包括但不限于相关各方内部有权审批机

构的批准和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其他项均不予实施。此外，本次交易拟向特定

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以资产出售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为前

提条件，但最终配套融资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出售方案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行为的

实施。 

8、本次交易尚需取得相关有权主管部门的批准。本次交易尚处于前期筹划阶段，

交易相关方尚未签署正式的交易协议，具体交易方案仍在协商论证中，后续将陆续

开展尽职调查、审计、评估工作。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等必要

的内部决策程序，并需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后方可正式实施，能否实施尚存在不确

定性。 

 

一、交易概述  

2023 年 6月 20日，恒力石化、恒力化纤与大连热电、洁净能源集团签署《重大

资产重组意向协议》。公司拟向大连热电出售公司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康辉新材 100%

股权。大连热电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恒力石化、恒力化纤合计持有的康辉新

材 100%的股份，本次交易将构成大连热电重大资产重组。《重大资产重组意向协议》

为交易各方就本次交易达成的初步意向，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及相关条款由交易各

方另行协商并签署正式文件确定。 

本次交易不涉及公司发行股份，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的变更，不构成本公司

的关联交易，亦不构成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后续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并根据本次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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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康辉新材 100%股权。 

公司名称 康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800580717031A 

注册地址 营口仙人岛能源化工区 

法定代表人 刘建 

注册资本 167,796.5802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 恒力石化 66.33%；恒力化纤 33.67%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11年 8月 29日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含危险货物），危险化学品生产，危

险化学品经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

为准） 

一般项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合成材料制造（不含

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生物基材料制造，生物基材料销

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机械设备销售，仪器仪

表销售，热力生产和供应，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本次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一）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本公告日，恒力石化直接持有康辉新材 66.33%的股份，为康辉新材控股股

东，且恒力石化共计持有恒力化纤 100%的股权。 

公司名称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2001185762674 

注册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长兴岛临港工业区长松路 298号 OSBL项目-工务办

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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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范红卫 

注册资本 703,909.9786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成立时间 1999年 3月 9日 

经营范围 

生产和销售化学纤维（不含化学危险品）；精对苯二甲酸（PTA）

销售；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江苏恒力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本公告日，恒力化纤持有康辉新材 33.67%的股份，为康辉新材参股股东。 

公司名称 江苏恒力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000743718216W 

注册地址 江苏省吴江市盛泽镇南麻工业区恒力路 1号 

法定代表人 范红卫 

注册资本 220,80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成立时间 2002年 11月 8日 

经营范围 

生产纤维用聚酯和差别化化学纤维，销售本公司自产产品，道路普

通货物运输。经营本公司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经营本公司生产、

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

进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许可项目：第一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危险化学品经营（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三）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200241297917U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香周路 2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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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点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香周路 210号  

法定代表人 邵阳 

注册资本 40,459.9600万元人民币 

境内股票上市地 上海 

股票代码 600719.SH 

成立时间 1993年 9月 1日 

经营范围 
主营集中供热、热电联产、供热工程设计及安装检修；兼营工业

品、生产资料购销。 

（四）大连洁净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大连洁净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200716976375N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香周路 210号 

办公地点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昆明街 32号 

法定代表人 邵阳 

注册资本 47,106.2182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00年 1月 6日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发电、输电、供电业务，建设工程设计，各类工程建

设活动，供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热

力生产和供应，机械设备销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

程管理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新能源

原动设备销售，发电技术服务，煤炭及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四、本次交易意向性文件的主要内容  

恒力石化、恒力化纤、大连热电及洁净能源集团签署了《重大资产重组意向协

议》。前述《重大资产重组意向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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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约定大连热电拟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包括大连热电向大连洁净能源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指定主体出售全部资产及负债，及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恒力石化、恒

力化纤合计持有的康辉新材100%的股权。 

2、前述资产出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为一揽子交易，同时生效、互为前提，其

中任何一项未获得所需的批准（包括但不限于相关各方内部有权审批机构的批准和

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其他项均不予实施。 

3、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以资产出售和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为前提条件，但最终配套融资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出售方案和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4、《重大资产重组意向协议》为交易各方就本次交易达成的初步意向，本次交

易的具体方案及相关条款由交易各方另行协商并签署正式文件确定。 

 

五、本次交易风险提示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

管（2023年修订）》，如本次分拆事项首次公告前股票交易存在明显异常，可能存

在因涉嫌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导致本次分拆被暂停、被终止的风险。 

本次分拆尚需满足多项条件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取得公司股东大会对本次

分拆方案的正式批准及有权监管机构核准等。本次分拆能否获得上述批准或核准以

及最终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次交易尚处于前期筹划阶段，尚存较大不确定性。交易相关方尚未签署正式

的交易协议，具体交易方案仍在协商论证中，后续将陆续开展尽职调查、审计、评

估工作。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等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并需经

有权监管机构批准后方可正式实施，能否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后续公司将根据项

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六、备查文件 

1、《重大资产重组意向协议》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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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月 21日 


